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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件仅供光华荣昌集团内部及各分公司使用，未经集团公司领导书面批准，不允许以任何形式将本文件泄露给外部公司或人员。
相关涉及部门
	涉及部门
	负责人职务
	签字/日期

	营销中心
	副总裁
	

	研究院/质量管理本部
	总裁兼任
	

	运营系统
	副总裁
	

	人力行政
	副总裁
	

	金融法务
	副总裁
	

	财务管理
	副总裁
	

	党工委
	书记、工会主席
	

	海外事业部
	总监
	

	采购管理本部
	总监
	

	价值工程部
	部长
	


编制/修订、审核、批准
	项目
	职能部门/职务
	签字/日期

	编制(    修订■
	集团办公室
	

	审核
	集团办公室主任
	

	批准
	集团总裁
	


修订和增补记录
	项目
	修订日期
	修订目的/说明

	修订(   增补■
	
	

	修订(   增补(
	
	

	修订(   增补(
	
	


4.18.1 目的

（1） 为与公司经营管理行为有关的安全文件及资料进行控制，确保所有使用的文件具有统一性和有效性。

（2） 为了公司安全体系建立，相关文件更好的传达和落实。

（3） 为了规范公司安全管理，保证记录按照要求填写。

4.18.2 范围

适用于公司范围内，在安全管理活动中，直接形成的对公司安全工作具有规范作用和保存、利用价值的各种文字、图表、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。（以下均称安全档案）

4.18.3 引用文件

《北京市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》

4.18.4 管理职责

（1） 集团办公室负责本文件的执行、监督、修改工作。

（2） 各部门负责本部门相关文件的起草、执行、监督及修改工作。

（3） 集团办公室负责安全文件的下发、传达、归档。

4.18.5 管理程序

（1） 文件管理

1）
部门在制定安全文件时，必须按标准和规范格式及文件程序制定和下发各种文件。

2）
对外来文件进行标准化符合性识别，确保转发文件符合标准化要求。

3）
各种资料的收集、整理要按要求，以标准化格式进行分类、保存、管理。对资料进行识别分析，对不符合标准化要求的资料要进行规范修改。

4）
各类文件应有编制人和批准人，文件发布前应经过评审，并保存评审和批准记录。

5）
各类文件应编号，并标明发布和实施日期；文件修改后应有修改标识或重新发布。

6）
安全操作规程应以纸质发放到岗位或所在部门。

7）
专项应急预案和现场处置方案应将纸质文本发放到部门和所在现场。

8）
文件发放时编制并记录发放号，以便于以后文件的回收。

9）
文件需更新时办理审批手续，按原批准权限重新批准，并保存审批记录；涉及较多内容的更改，应进行文件评审。

10）
需跨年度经常执行和长期执行的外来文件，包括上级职业健康安全文件应纳入受控范围；国家和地方的法规和标准等，按法规文本管理。

（2） 记录管理

1）
应建立公司职业健康安全相关记录清单，确定记录的填写部门、保存部门及保存期限等；清单内容应包括规范性表格记录，也包括需要保存的其他书面或电子记录、资料。

2）
对于长期使用，且需规范内容的表格化记录，应设计规范性表格，并经过审批方可下发使用。

3）
涉及安全隐患整改、事故处理或安全检查等内容应建立书面记录。

4）
记录填写应标明填写人、填写日期等；记录填写应字迹清晰、填写规范，不应随意涂改。

5）
计划、评价等需批准的记录应有批准人签名，保存签字记录。 

6）
记录保存期应大于内容要求的可追溯时间，其中事故调查记录、重大隐患相关记录等，应长期保存。

7）
对主要安全管理相关资料实行档案管理。

8）
已到保存期限的记录，经过批准，统一销毁，并保存销毁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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